
115年 1月 5日修正

「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3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

(六)非屬依實作數量計價之工程個別項目，倘廠

商已依機關核定圖說施作，實作數量較契約所

定數量減少，且經機關審查有正當理由者，依

該項目之契約價金給付。如因機關需求變更，

致與契約所定數量不同時，得以契約變更依原

契約單價增減契約價金。增減達30%以上者，其

逾30%之部分，得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契約單

價及增減契約價金。

……

第3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

(六)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之減少，以有正當

理由者始得為之。如因機關需求變更，致與契

約所定數量不同時，得以契約變更依原契約單

價增減契約價金。增減達30%以上者，其逾30%

之部分，得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契約單價及增

減契約價金。

……

第6款，部分廠商反映，在機關需求

或統包範疇未變更之情形下，發生

實作數量較機關核定之詳細價目表

多，機關不予給付；實作數量較機

關核定之詳細價目表少，且有正當

理由者，機關卻辦理減帳或要求廠

商證明移作他用之爭議，與統包精

神不符，爰予修正，以資明確。

第5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條件辦理付款：

……

3.□工程估驗款（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

勾選；未勾選者，表示無估驗款）：

……

(8)廠商為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

良獎、公共設施維護管理獎、特別貢獻獎）

得獎廠商者，於獎勵期間得向機關申請依

工程會  「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  

所定獎勵，減低(3)所定估驗計價保留款

額度，獎勵期滿而尚在履約期限內者仍適

第5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條件辦理付款：

……

3.□工程估驗款（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

勾選；未勾選者，表示無估驗款）：

……

(8)廠商為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廠商者，於獎

勵期間得向機關申請減低(3)所定估驗計

價保留款額度，特優者減低為      2%  ，優等者  

減低為      3%  ，佳作者減低為      4%  ，  獎勵期滿而

尚在履約期限內者仍適用。獎勵期間經工

程會取消得獎資格者，其後之保留款恢復

1. 第 1款第3目之(8)，本會「公共

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訂

有特別貢獻獎減低估驗計價保

留款額度之獎勵，並與公共工

程品質優良獎、公共設施維護

管理獎之獎勵併計內容，爰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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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用。獎勵期間經工程會取消得獎資格者，

其後之保留款恢復原定比率。

……

8.契約價金依物價指數調整者：

(1)調整公式：＿＿＿＿（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參考工程會97年 7月 1日

發布之「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

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計算範例」

及98年 4月 7日發布之「機關已訂約工程

因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數門檻調整

處理原則計算範例」，公開於工程會全球

資訊網>政府採購>工程款物價指數調整；

惟須刪除已支付之預付款不予調整之內

容，即公式中之      E      值為零  ）。

……

(4)規費、規劃費、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

用、管理費（品質管理費、安全維護費、安

全衛生管理費……）、保險費、利潤、利息、

稅雜費、訓練費、檢（試）驗費、審查費、土

地及房屋租金、文書作業費、調查費、協調

費、製圖費、攝影費、自政府疏濬砂石計畫

優先取得之砂石、機關收入項目及其他＿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不予調整。除契

約另有規定外，設計費不予調整。

原定比率。

……

8.契約價金依物價指數調整者：

(1)調整公式：＿＿＿＿（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依工程會97年 7月 1日發

布之「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

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計算範例」及

98年 4月 7日發布之「機關已訂約工程因

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數門檻調整處

理原則計算範例」，公開於工程會全球資

訊網>政府採購>工程款物價指數調整）。

……

(4)規費、規劃費、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

用、管理費（品質管理費、安全維護費、安

全衛生管理費……）、保險費、利潤、利息、

稅雜費、訓練費、檢（試）驗費、審查費、土

地及房屋租金、文書作業費、調查費、協調

費、製圖費、攝影費、已支付之預付款、自

政府疏濬砂石計畫優先取得之砂石、假設

工程項目、機關收入項目及其他＿＿（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不予調整。除契約另

有規定外，設計費不予調整。

合修正。

2. 第 1款第 8目之(1)，配合第 8

目之(4)修正文字。

3. 第 1款第8目之(4)：

(1) 依本會 114 年 9 月 4 日工程

企字第 1140100362號函釋，

機關提供預付款之本意，係為

使廠商有一定資金可投入個

案工程整體執行，避免因資金

壓力而影響工程進度及施工

品質，非單以避開物價波動風

險為目的。範本僅規範預付款

須專款專用，並未限制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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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逐月就已施作部分按□當月□前 1月□前

2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前

1月）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但雙方得就部

分交貨期較長之項目，或訂料及施工時間

間隔較久之項目，於訂料前約定，以訂料

時或施工前一定月份(不逾訂料前)之指

數，計算物價調整款。逾原訂履約期限（含

分期施作期限）之部分，應以實際施作當

(5)逐月就已施作部分按□當月□前 1月□前

2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前

1月）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但雙方得就部

分交貨期較長之項目，或訂料及施工時間

間隔較久之項目，於訂料前約定，以訂料

時或施工前一定月份(不逾訂料前)之指

數，計算物價調整款。逾履約期限（含分期

施作期限）之部分，應以實際施作當月指

及使用期限。申領預付款乃廠

商依約得行使之權利，廠商申

領後未必均用於訂購物料，爰

物價波動之影響，不必然因有

無支付預付款而有不同，爰刪

除已支付之預付款不予調整

之內容。

(2)假設工程項目之組成內涵為

材料、工資、機具設備租金

等，與一般工程項目並無不

同，仍可能受營造工程物價

漲跌之影響，爰刪除假設工

程項目不予物調之內容。如

有特定項目因不受物價漲跌

影響，或影響有限，計算物價

調整並無實益，機關可依實

際需要載明於「其他」。

3. 第 1款第 8目之(5)，修正文字 

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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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月指數與契約約定履約期限當月指數二

者較低者為調整依據。但逾原訂  期限  履約

係非可歸責於廠商者，依上開選項方式逐

月計算物價調整款；如屬物價指數下跌而

需扣減工程款者，廠商得選擇以契約原訂

履約期程所對應之物價指數計算扣減之

金額，但該期間之物價指數上漲者，不得

據以轉變為需由機關給付物價調整款，且

選擇後不得變更，亦不得僅選擇適用部分

履約期程。

……

數與契約規定履約期限當月指數二者較

低者為調整依據。但逾期履約係非可歸責

於廠商者，依上開選項方式逐月計算物價

調整款；如屬物價指數下跌而需扣減工程

款者，廠商得選擇以契約原訂履約期程所

對應之物價指數計算扣減之金額，但該期

間之物價指數上漲者，不得據以轉變為需

由機關給付物價調整款，且選擇後不得變

更，亦不得僅選擇適用部分履約期程。

……

第6條　稅捐

(一)如招標文件所附詳細價目表  （  標單  ）  無填報  

稅捐之適當項目者，該表各項目之報價須內含

廠商應納之稅捐。

……

第6條　稅捐

(一)以新臺幣報價之項目，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

外，應含營業稅。由自然人投標者，不含營業

稅，但仍包括其必要之稅捐。

……

第 1款，因第 3條第 7款已載明契

約價金包含廠商依法應繳納之稅

捐，原第1款文字係屬重複，爰予刪

除。招標文件之詳細價目表[標單]

如遺漏稅捐項目供廠商填報，易生

漏項之爭議(例如離島機關因應免

徵營業稅之離島廠商投標，未於詳

細價目表[標單]列出營業稅項目，

本島廠商得標後，發生營業稅支付

爭議)，爰增訂文字作為詳細價目表

[標單]之補充，載明如有前開情

形，廠商須將必要之稅捐內含於表

中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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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　履約管理

……

(二)廠商應對設計成果自行實施設計校對及審

查，並於提送設計成果時，檢附依第      1      條第      9  

款需求書檢核之結果表，以確保工程設計之正

確性，相關成果介面均須妥善處理。廠商負責

施工之單位亦應參與設計審查工作，以減少未

來衍生施工困難之設計問題。審查作業過程應

留存紀錄備查。

……

(廿七)營建土石方之處理：

□廠商應將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卸

載，或向＿＿＿＿＿運入  不足土石方  （機關於

招標文件中擇一建議之合法土資場或借土

區），或於不影響履約、不重複計價、不提高契

約價金及扣除節省費用價差之前提下，自覓

符合契約及相關法規要求之合法土資場或借

土區，依契約變更程序經機關同意後辦理（廠

商如於投標文件中建議其他合法土資場或借

土區，並經機關審查同意者，亦可）。

……

(廿八)本案如有  瀝青混凝土（  AC  ）刨除者，其刨除  

料為機關所有，廠商應運送至機關指定處所＿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卸載，並由機關

給付廠商運費。

第9條　履約管理

……

(二)廠商應對設計成果自行實施設計校對及審

查，以確保工程設計之正確性，相關成果介面

均須妥善處理。廠商負責施工之單位亦應參與

設計審查工作，以減少未來衍生施工困難之設

計問題。審查作業過程應留存紀錄備查。

……

(廿七)營建土石方之處理：

□廠商應運送＿＿＿＿＿＿或向＿＿＿＿＿

＿借土（機關於招標文件中擇一建議之合法

土資場或借土區），或於不影響履約、不重複

計價、不提高契約價金及扣除節省費用價差

之前提下，自覓符合契約及相關法規要求之

合法土資場或借土區，依契約變更程序經機

關同意後辦理（廠商如於投標文件中建議其

他合法土資場或借土區，並經機關審查同意

者，亦可）。

……

1. 第 2款，審計部調查各級政府

公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運作及

工程品質執行情形結果，建議

本會於契約範本增訂設計成果

檢核機制。

2. 第 27款第1選項，參照本會「工

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9條第 23

款修正。

3. 增訂第28款，參照本會「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第 9條第 24 款增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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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廠商得提供進口產品者，經機關認有查證

原產地之必要，廠商應提出下列文件作為履約

管理及驗收之用（由機關於招標時視個案需求

審慎勾選）：

□出廠證明文件

□出口國商業交易憑證

□原產國之產地證明書

□進口報單  （  貨物進口時，如已確定機關及案  

件者，廠商應於進口報關時一併申請將報單

副本逕送機關  ）  。  

如機關發現廠商出具之進口報單已有不實之

跡象，得啟動行政調查程序以釐清進口報單之

真實性。廠商應配合機關之調查，由具適法申

請取得報關資料資格者，向財政部關務署進口

地海關申請  （  紙本或電子方式  ）  核發進口報單  

副本逕送機關，併作為履約管理及驗收之文

件。經行政調查結果廠商出具之進口報單確有

不實者，其申請費用由廠商負擔；調查結果未

有不實者，由機關負擔。

如廠商因不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無法提出本

款文件者，雙方得依契約原定目的，依第      21      條  

辦理契約變更，改以其他文件代替。

……

4. 增訂第29款，因工程採購亦包含

財物，實務上有查證產地之需，

參考本會「財物採購契約範本」第

8條第 14款增訂。原第 28款至

第30款款次遞移為第30款至第

32款，內容未修正。

第15條　驗收

……

第15條　驗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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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廠商應對施工期間損壞或遷移之機關設施或

公共設施予以修復或回復，並填具竣工報告，

經機關確認竣工後，始得辦理初驗或驗收。  廠  

商應將現場堆置的施工機具、器材、廢棄物及

非契約所應有之設施全部運離或清除，方可認

定驗收合格。

……

(七)工程竣工後，廠商應對施工期間損壞或遷移

之機關設施或公共設施予以修復或回復，並將

現場堆置的施工機具、器材、廢棄物及非契約

所應有之設施全部運離或清除，並填具竣工報

告，經機關勘驗認可，始得認定為工程完工。

……

第7款，參照本會「工程採購契約範

本」第15條第7款修正。

第18條　遲延履約

(一)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廠商設計工作如

未依照契約所定送審及修正期限辦理，應按逾

期日數，每日依設計部分契約價金＿‰（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

期違約金；如未依照契約所定期限竣工，應按

逾期日數，每日依施工部分契約價金＿‰（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

逾期違約金。所有日數（包括放假日等）均應納

入，但不包括廠商依機關指示而未能履約之日

數。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

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

日止。

……

第18條　遲延履約

(一)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廠商設計工作如

未依照契約所定送審及修正期限辦理，應按逾

期日數，每日依設計部分契約價金＿‰（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

期違約金；如未依照契約所定期限竣工，應按

逾期日數，每日依施工部分契約價金＿‰（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

逾期違約金。所有日數（包括放假日等）均應納

入。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

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

日止。

……

第1款序文，廠商逾期期間雖就不

可抗力之損害亦應負責，惟廠商本

可於遲延期間履約，卻因可歸責於

機關之因素(例如須配合機關要求

停工)致未能施作，逾期之損害顯與

廠商之遲延無因果關係，應不計逾

期日數，始為合理，爰增列部分文

字。

第24條　其他

……

第24條　其他

……

(  六  )  機關、廠商、監造單位及專案管理單位之權  

責分工，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依招標當時工程

原第6款刪除，該手冊部分內容與

現行規範已有出入，不再公開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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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 1月 5日修正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會所訂「統包模式之工程進度及品質管理參考

手冊」辦理。

……

會網站，爰予刪除。原第 7款至第

10款移列為第6款至第9款，內容

未修正。

附錄 2、工地管理

……

2 人員及機具管制

2.5 廠商使用之柴油車輛，應符合空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裝

置即時追蹤系統，並依內政部  「  營建剩餘土  

石方清除機具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規範  」  

辦理。

……

附錄 2、工地管理

……

2 人員及機具管制

2.5 廠商使用之柴油車輛，應符合空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

……

1. 第 2.5點，內政部於114年 7月

18日訂定發布「營建剩餘土石

方清除機具應裝置即時追蹤系

統規範」，除即時追蹤系統之裝

設規定外，尚有審驗、維持系統

正常運作、異常情形之定義及

處置等規定，爰予增訂。

2. 另廢棄物清理法已規定剩餘土

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

廢棄物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

明文件；內政部於114年 8月 1

日依該法施行細則第 9 條授

權，訂定「公共工程（含公有建

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

證明文件」(自 115年 1月 1日

生效)，清除機具應依法隨車持

有該等文件，不待契約約定，併

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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